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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房地产企业转让旧房产需考虑的税金有营业税金及附

加、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和企业所得税。但由于旧房转让牵涉

资产评估，交易环节较复杂，税收征纳双方往往容易产生争

议，本文依据税法，用案例说明旧房转让的涉税处理。

案例：宏业公司于 2001年取得债务人抵债的房产一套，

抵债金额 100万元，已办理过户手续，有契税、印花税完税凭

证，但没有取得发票，企业根据抵债协议金额加相关税费总计

104万元入账。2010年企业转让该房产，转让价 300万元，转

让时已提折旧 50万元，该房产经评估重置成本为 250万元，

八成新，评估费 1万元。

税务机关认为企业应纳税计算如下：

应纳营业税金及附加=300伊5%伊（1+7%+3%）=16.50（万

元）；应纳印花税=300伊0.05%=0.15（万元）；土地增值税扣除

额=100伊（1+5%伊10）+4+16.5+0.15=170.65（万元）；增值额=

300-170.65=129.35（万元）；应纳土地增值税=129.35伊40%-

170.65伊5%=51.74-8.53=43.21（万元）。

企业财务人员计算企业应纳税为：

计税依据为 196万元（300-104）；应纳营业税金及附加=

196伊5%伊（1+7%+3%）=10.78（万元）；土地增值税扣除额=

250伊0.8+10.78+0.15+1=211.93（万元）；增值额=300-211.93=

88.07（万元）；应纳土地增值税=88.07伊30%=26.42（万元）。

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房产购进价值认定问题，因企业没

有取得购房正式发票，以抵债数额作为房产入账价值。企业认

为适用 200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土地增值

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21号）的规定，应以经评估

的重置完全价值作为扣除依据。税务机关认为，企业虽然没有

取得发票，但有抵债协议及契税、印花税完税凭证，可充分证

明当时房产的价值，所以不认可评估价值。由于没有发票，计

征营业税时，不允许差额计税。下面笔者就上述案例涉及税收

问题作如下分析探讨，供大家商榷。

一、营业税

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转让不动产应纳营业

税额的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越营业额伊税率。

纳税人的营业额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

或者销售不动产向对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另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3］16号）和新《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

九条规定，营业额的确定可概括为两种：

第一种：全额征税，即转让全部收入作为营业税计税基

础，不允许扣除任何项目。企业自建房产并作为固定资产或投

资性房地产入账，转让时，需按转让收入全额计征营业税。另

一种情况是属于购置、受让或抵债房地产，但不能提供购入发

票，需由国家认定的评估机构按重置完全价值进行评估的，需

按转让收入全额计征营业税。如果企业隐瞒、虚报房地产成交

价格，应由评估机构参照同类房地产的市场交易价格进行评

估。税务机关根据评估价格确定转让房地产的收入。

第二种：差额征税，即以转让收入扣除取得时原价作为营

业税计税基础。企业购置、受让或抵债取得房地产，应取得发

票，转让时能提供原发票，按差额征税。如果不能提供原发票，

采用评估认定成本，则不适用差额征税。

上述资料表明，该企业虽然取得房产，但没有取得发票，

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应全额征收营业税，税务机关

处理似乎合理。但国家税务总局 2009年 12月发布的《营业税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释义》明确了对于营业额扣除项目涉及的

扣除费用应遵循三个原则：淤完整、合法、有效原则。即纳税人

从事上述经营业务时，必须凭从其他单位或个人取得的完整、

合法有效凭证，方可在计算营业额时扣除所支付的费用。完

整，是指凭证要齐全，不能缺少。于就低原则。即如果纳税人取

得凭证上注明的费用金额多于其实际支付的费用的，在计算

营业额时按其实际支付的费用扣除；如果纳税人取得凭证上

注明的费用金额少于其实际支付的费用的，在计算营业额时

按其取得凭证上注明的费用金额扣除。盂核算清楚原则。即纳

税人应将第六条列举的扣除项目中的费用单独设置明细账，

与其他费用分别核算，凡划分不清楚的，一律不得扣除。

这三条原则对界定合法有效凭证有指导意义。根据以上

原则，笔者认为税务机关应认可企业的凭据，采用差额计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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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税务机关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以企业的入账价值作为

扣除依据，本身已认可了企业凭据的合法有效性。所以企业财

务人员计算应纳营业税的方法更合理。

二、土地增值税

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企业

转让旧房应缴纳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关键是扣除额

如何确定的问题。《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

知》（财税字［1995］48号）第十条关于转让旧房如何确定扣除

项目金额的问题规定如下：“转让旧房的，应按房屋及建筑物

的评估价格，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和按国家统一

规定交纳的有关费用以及在转让环节缴纳的税金作为扣除项

目金额计征土地增值税。对取得土地使用权时未支付地价款

或不能提供已支付的地价款凭据的，不允许扣除取得土地使

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

税［2006］21号）对转让旧房准予扣除项目的计算问题进一

步明确规定如下：“纳税人转让旧房及建筑物，凡不能取得评

估价格，但能提供购房发票的，经当地税务部门确认，扣除项

目的金额可按发票所载金额并从购买年度起至转让年度止每

年加计 5%计算。对纳税人购房时缴纳的契税，凡能提供契税

完税凭证的，准予作为‘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予以扣除，

但不作为加计 5%的基数。对于转让旧房及建筑物，既没有评

估价格，又不能提供购房发票的，地方税务机关可以根据《税

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实行核定征收。”根据以上规定，企业

转让旧房共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能提供购房发票。这种情况一般是企业通过购置、

受让或抵债等方式取得，有正式的发票及契税完税凭证，处理

起来相对简单。但企业是否愿意提供，这涉及纳税筹划问题，

再加上近几年房价飞速上涨，筹划的效果更加明显。如果评估

后的增值率小，企业就会采用评估的办法，不提供购房发票；

如果提供发票的增值率小，企业会给税务机关提供发票。这当

然还得结合营业税综合考虑，因为一旦评估，营业税要全额计

征，不允许差额计征。税法对这个问题尚没有作出明确的界

定，给企业纳税筹划提供了空间。

第二，采用重置完全价值评估。这种情况一般是企业自建

或合作建房取得，或不能提供购房发票，可委托由政府批准设

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授予评估资格的各类资产评估机构，按

照重置成本法对房屋及建筑物进行评估。按房屋及建筑物的

评估价格、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和按国家统一规

定交纳的评估费用扣除。对取得土地使用权时未支付地价款

或不能提供已支付的地价款凭据的，不允许扣除取得土地使

用权所支付的金额。企业选择评估机构时一定要向当地税务

部门咨询。企业和评估机构签约时必须注明，保证评估报告能

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从而保证评估报告的有效性。

第三，核定征收。如果企业既没有评估价格，又不能提供

购房发票，地方税务机关可以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

五条的规定，实行核定征收。到底怎么核定，税法没有明确规

定。一些地方税务机关出台了具体规定，操作起来相对容易一

些，如没有具体规定，只能由当地税务机关自行掌握，操作难

度就会加大。尤其近几年房价持续上涨，企业与税务机关很难

协调一致，核定的征收率有可能脱离企业实际。

根据以上分析，《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规定的通

知》（财税字［1995］48号）规定采用评估价值作为扣除依据，

而《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21号）的

规定，只有不能取得评估价格时，才考虑购房发票。企业既然

能提供评估价格，税务机关是不是要认可呢？我们分析以上案

例可看出，两种处理方法计算的应交土地增值税的差额很大，

这也是双方争议的主要原因。既然税务机关不认可评估价格，

是否应视为企业不能取得评估价格呢？

笔者认为，企业虽然没取得发票，然而根据上述营业税的

相关规定，企业在销售或转让其不动产、土地使用权时，若无

法提供其购置时的发票，但附有法院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以及可由人民法院执行的仲裁裁决书、公证债权文书，或者是

附有购进环节转让方或受让方完税凭证的，企业可以上述文

书表明的金额倒算出其购进金额作为成本入账。企业既然有

合法有效的凭证，就应认可这些凭证，从而认可其账务处理。

当然，税务机关的处理无疑是站得住脚的。但根据《关于土地

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21号）的规定，企业的

做法也有道理，企业能够提供评估价格，税务机关为什么不采

用，是不是评估价格低于入账价值，税务机关才认可呢？因此

建议国家税务总局把本通知中的“不能提供购房发票”改为

“不能取得合法有效凭证”，参照营业税的规定更为合理。再就

是规定的顺位和说法上应更明确、合理，避免产生歧义，也可

避免企业比较应纳税额大小，采用原始价值或评估价值，在购

房发票上做手脚，达到少交纳土地增值税的目的。

三、企业所得税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相关规定，企业转让资产，应计算

损益，并入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转让旧房的所

得税计算比较明确，转让价格明显偏低，税务机关可核定计税

价格，这和营业税、土地增值税也相关。至于扣除项目，税金及

相关费用可正常扣除，成本只能以账面净值扣除，不得以重置

评估价值扣除，这一点要注意与土地增值税计算的差别。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企业应纳营业税金及附加=

196伊5%伊（1+7%+3%）=10.78（万元）；应纳印花税=300伊0.05%

=0.15（万元）；土地增值税扣除额=100伊（1+5%伊10）+4+10.78+

0.15=伊64.93（万元）；增值额=300-164.93=135.07（万元）；应

纳土地增值税=135.07伊40%-164.93伊5%=54.028-8.246 5=

45.78（万元）；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金

额=300-（104-50）-10.78-0.15-45.78=89.29（万元）。

总之，企业转让旧房产时，必须考虑最新税收相关规定，

并结合业务本身具体情况，及时与税务机关沟通，采取合理的

计税方法，避免涉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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